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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指南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注册、纳税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已纳统规模以上企业。（纳统是指符合纳统条件的企业或个体户依法纳入国家统计体系）
二、申报条件
（一）“免申”入库类企业主要为有效期内省级、市级“链主”企业，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0亿元的战略性产业龙头企业，以及近三年境内上市的制造业及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等优质企业，且上年度（2025年度）营业收入正增长；
（二）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应不低于1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同比增长25%以上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可放宽至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且上年度营业收入5000万元-1亿元的企业新增数量不超过当年新增“倍增企业”总数的10%；属于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的“未来之星”企业可放宽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试点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应不低于3000万元；
（三）企业未被列入失信名单、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三、申报时间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6日（星期五）17:00。
四、申报方式
企业可选择线上、线下任一方式进行申报：
（一）线上申报
申报企业登录“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网址https://zwfw.dg.gov.cn/dgecsp），点击“我要享政策”菜单，搜索“2026年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项目”，点击“申报入口”，填写信息并上传所有申请材料。
（二）线下申报
申报企业预约到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三区窗口现场办理，由窗口人员填写信息并上传所有申请材料。申报企业可提前登录“i莞家”公众号/小程序/APP-选择“预约办事”－选择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三区－惠企服务（政策兑现）－选择办事时间预约办理。
五、申报材料
（一）2026年东莞市“倍增企业”申请表（附件1-1）（原件，线上填报）；
（二）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2）（原件，法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扫描上传PDF格式文档）；
（三）2023年、2024年和2025年相关统计报表（附件1-3）（从省统计系统导出，带统计部门水印PDF文档；“免申”入库类企业提交2025年统计报表；如没有统计报表用审计报告代替）；
（四）企业核心人才佐证材料（企业员工中有博士、高级职称、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A类、B类、C类人才的，提供社保证明或纳税证明（2025年12月）、和证书证明材料；一人一个PDF文件，放一个文件夹打包成压缩包；“免申”入库类企业无需提交）；
（五）投融资机构股权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证明材料（一个投资一个PDF文件，放一个文件夹打包成压缩包，材料包括股权变更登记，股权投资协议等证明；“免申”入库类企业无需提交）。
六、工作流程
（一）企业申报。企业按要求提交材料进行申报。
（二）形式审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并作出审核通过或不通过的决定。
（三）开展评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企业进行高质量评价指标评分。
（四）社会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拟入选名单进行社会公示。
（五）市政府审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拟年度“倍增名单”报市政府审议。
（六）公布年度“倍增企业”名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年度“倍增企业”名单。
七、遴选原则
（一）建立“免申”与“遴选”相结合的“倍增企业”入库机制。“免申”入库类企业是指有效期内省级、市级“链主”企业，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达到50亿元的战略性产业龙头企业，以及近三年境内上市的制造业及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等优质企业；“遴选”入库类企业是指通过企业自主申报、高质量评价体系评分等遴选程序入库的一批优质企业。
（二）围绕我市“8+8+4”重点工业产业导向和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需求，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两大主题主线，形成以传统特色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体的倍增企业队伍。8个传统特色产业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模具制造业等产业；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4个未来产业包括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
八、其他
（一）信息与软件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遴选评分标准存在差异（详见附件1-5），请企业按照对应要求填写并提交申报材料。
（二）根据《东莞市“倍增企业”遴选考核办法》文件要求，“倍增企业”以纳入前一年为基础年，以基础年营业收入数据为依据，每年复合增长率目标为15%，五年实现营业收入倍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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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承诺书
1-3.上传报表清单
1-4.各园区、镇（街）企业遴选业务联系方式
1-5.东莞市“倍增企业”高质量评价指标评分表
1-6.“企莞家”平台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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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2026年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所属镇街（园区）*
	
	营业执照地址*
	

	经营场地*
	自有
租赁
	企业联系邮箱*
	

	性质*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国家：     
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4位数字）*
	

	主营业务*
	
	外销比例（%）*
	

	法定代表人*
	
	手机*
	

	董事长*
	
	手机*
	

	总经理*
	
	手机*
	

	财务负责人*
	
	手机*
	

	申报联系人*
	
	手机*
	

	数据报送专员*
	
	手机*
	

		“免申”入库类*
	是否




	二、评分指标

	近年经营情况及本年度预测经营情况（万元，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

	基准指标（100分）
	

	财务指标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
	2026年度
（计划）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利润总额（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资产利润率（%）*
	
	
	
	
	

	研发费用（万元）*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5年专利情况*
	      项PCT专利授权；
      项2025年PCT专利申报数

	人才计划情况*
	拥有入选国家人才计划人员
拥有入选省级人才计划人员
向国家人才计划推荐有效申报人选    人
拥有博士    人
拥有高级职称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A类人才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B类人才    人
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C类人才    人

	加分指标（最高20分）

	相关指标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计划）

	工业投资总额（万元）
	
	
	
	
	

	进出口额（万元）
	
	
	
	
	

	进出口增长率（%）
	
	
	
	
	

	重大项目情况
	省级、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上市情况
	上市企业（含境内外）
排队企业（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已受理）□
在广东证监局备案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和新三板挂牌企业
引入投融资机构股权投资     万元

	荣誉称号情况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重点实验室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中国驰名商标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AEO高级认证
市加工贸易重点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行业导向

	未来产业
，包括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
传统特色产业，
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模具制造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合计（最高120分）


备注：*为申报时必填项。



附件1-2：

东莞市“倍增企业”申报承诺书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公司声明：自愿加入东莞市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承诺全力争取成功实现倍增，并全面依法使用有关扶持政策，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并同意授权相关单位将用水、用电、统计、税务、污染物排放等数据用于申报工作。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上传报表清单

（从省统计系统导出，带统计部门水印PDF文档，如没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不用上传，如没有统计财务状况表，用审计报告代替）
	序号
	报表年度
	报表名称及表号

	1
	2023年
	1.财务状况表，表号：B203表或F203表或E203表或C203表或S203表或E203表（12月报表）；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表号：206-1表，206-2表（12月报表）；

	2
	2024年
	1.财务状况表，表号：B203表或F203表或E203表或C203表或S203表或E203表（12月报表）；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表号：206-1表，206-2表（12月报表）；

	3
	2025年
	1.财务状况表，表号：B203表或F203表或E203表或C203表或S203表或E203表（12月报表）；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表号：206-1表，206-2表（12月报表）。


备注：文件名命名为：
2023年财务状况表；
2024年财务状况表；
2025年财务状况表；
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1-4：
各园区、镇（街）企业遴选业务联系方式
	所属地区
	园区、镇（街）
	办公电话
	市工信局
	办公电话

	茶山
	许秋冰
	83002680
	周家莹
	23308812

	常平
	陈永锋
	83331672
	罗嘉莉
	23308812

	大朗
	傅贵良
	82816317
	叶彤
	21689023

	道滘
	陈小明
	81332611
	李健业
	23308810

	大岭山
	袁群好
	83353368
	周家莹
	23308812

	东城
	简志锋
	22331601
	周家莹
	23308812

	东坑
	黄剑豪
	83861098
	冼莉
	23308810

	凤岗
	莫梓薇
	87510818
	刘钟良
	23308812

	高埗
	李志达
	81133991
	詹伟权
	23308810

	莞城
	张自领
	22102878
	詹伟权
	23308810

	横沥
	朱嘉兴
	81018007
	罗嘉莉
	23308812

	洪梅
	陈丽群
	88842777
	陈聪
	23308812

	厚街
	陈运潮
	85882128
	陈聪
	23308812

	虎门
	钟静琛
	81778336
	陈聪
	23308812

	黄江
	黄煜斌
	83361283
	刘钟良
	23308812

	寮步
	陈淑茵
	83226955
	叶彤
	21689023

	麻涌
	杜家伟
	88233966
	陈聪
	23308812

	南城
	张晓琳
	22880995
	詹伟权
	23308810

	企石
	柯煜威
	82669978
	罗嘉莉
	23308812

	桥头
	刘镇平
	81038268
	罗嘉莉
	23308812

	清溪
	余晓明
	87366789
	刘钟良
	23308812

	沙田
	郭颖筠
	88868005
	陈聪
	23308812

	石碣
	李育联
	86318133
	叶彤
	21689023

	石龙
	孙铭铭
	86118160
	詹伟权
	23308810

	石排
	杨咏熙
	86651420
	叶彤
	21689023

	松山湖
	叶晓东
	22898952
	周家莹
	23308812

	塘厦
	黄金英
	82088711
	刘钟良
	23308812

	万江
	叶宝莹
	22271128
	詹伟权
	23308810

	望牛墩
	刘东丽
	88856978
	李健业
	23308810

	
	张飙翔
	
	
	

	谢岗
	周瑾
	87762963
	冼莉
	23308810

	
	罗紫维
	
	
	

	樟木头
	蔡嘉炜
	82337799
	冼莉
	23308810

	
	赖育斌
	87783889
	
	

	长安
	简家俊
	85533913-546
	李健业
	23308810

	中堂
	郭婉章
	88810633
	李健业
	233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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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东莞市“倍增企业”高质量评价指标评分表
 
	序号
	类别
	小类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1
	







基准指标（100分）

	







营业收入（40分）









营业收入（40分）
	上年营业收入增量
	
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量/（2亿元）×10；（上年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
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量/（5亿元）×10；（上年营业收入4-10亿元）；
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量/（10亿元）×10；（上年营业收入10-50亿元）；
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量/（15亿元）×10；（上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
※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量/（0.5亿元）×10；（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最多不超过10分，最少不低于0分。

	10分

	2
	
	
	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
	
得分=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25%）×15，（上年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
得分=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20%）×15，（上年营业收入4-10亿元）；
得分=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15%）×15，（上年营业收入10-50亿元）；
得分=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5%）×15，（上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
最多不超过15分，最少不低于-15分。

	15分

	3
	



基准指标
（100分）


















基准指标
（100分）








基准指标
（100分）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同比）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100%，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25%）×15，（上年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100%，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20%）×15，（上年营业收入4-10亿元）；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100%，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15%）×15，（上年营业收入10-50亿元）；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前年营业收入×100%，得分=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5%）×15，（上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
最多不超过15分，最少不低于-15分。
	15分

	4
	
	盈利能力（30分）

	上年利润总额
	得分=利润总额/（200万元），最多不超过10分，最少不低于0分。
	10分

	5
	
	
	上年资产利润率
	上年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得分=上年资产利润率/（20%）×10，最多不超过10分，最少不低于-10分。
	10分

	7
	
	
	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
（同比）
	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上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绝对值，得分=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25%）×10，（上年营业收入4亿元以下）；
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上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绝对值，得分=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20%）×10，（上年营业收入4-10亿元）；
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上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绝对值，得分=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15%）×10，（上年营业收入10-50亿元）；
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上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前年利润总额绝对值，得分=上年利润总额增长率/（5%）×10，（上年营业收入50亿元以上）；
最多不超过10分，最少不低于0分。
	10分

	8
	
	科技研发（15分）
	上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得分=上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0.5%），最多不超过5分。
	5分

	9
	
	
	上年研发费用
	
得分=上年研发费用/（2000万元）×5，最多不超过5分。

	5分

	10
	
	
	专利
	
1项发明专利授权或当年PCT专利申报数1分；本项可累计，最高5分。

	5分

	11
	
	人才工作（15分）
	人才计划
	拥有入选国家人才计划人员或东莞市人才分类评分目录A类人才的企业，得10分；拥有入选省级人才计划人员或东莞市人才分类评分目录B类人才的企业，得6分；有向国家人才计划推荐有效申报人选或拥有东莞市人才分类评分目录C类人才的企业，按照2分/名累积计算，最高不超过4分。
拥有1名博士/高级职称人员，得2分，按照2分/名累积计算，最高不超过10分。
本项可累计，最高15分。
	15分

	12
	

加分指标（最高20分）











加分指标（最高20分）











加分指标（最高20分）

	工业投资（最高20分）
	上年工业投资总额
	
上年工业投资总额2000万元以下，得1分；上年工业投资总额2000万元以上，得2分；上年工业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得5分；上年工业投资总额5亿元以上，得8分；上年工业投资总额10亿元以上，得10分。

	10分

	13
	
	
	重大项目情况
	
已动工建设并按计划推进的省级或市级重大建设项目，得10分。
	10分

	14
	
	资本运作（10分）
	融资上市
	上市企业10分；排队企业（交易所已受理、过会）8分；在广东证监局备案企业6分；上市后备企业和新三板挂牌企业4分。
引入投融资机构股权投资，投资1000万元以上得5分，按照每增加1000万元/分累积计算，最高不超过10分。
	10分

	15
	
	荣誉称号（10分）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得10分；（国家级荣誉称号包括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获得省级荣誉称号，得5分；（省级荣誉称号包括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获中国驰名商标，得5分；
获AEO高级认证，得4分；
市加工贸易重点企业，得4分；
高新技术企业，得1分。
	10分

	16
	
	进出口
（10分）
	上年进出口额
	10亿元以上，6分；5-10亿元（不含），4分；2-5亿元（不含），3分；1-2亿元（不含），2分；3000万-1亿元（不含），1分；3000万以下，0分。
	6分

	17
	
	
	上年进出口增长率
	上年进出口增长率=（上年进出口-前年进出口）/前年进出口*100%，得分=上年企业进出口增长率/（25%）*4，最多不超过4分，最少不低于0分。
	4分

	18
	
	行业导向
（20分）

	“8+8+4”重点工业产业：8个传统产业，8个战略性新兴产业，4个未来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属于未来产业“未来之星”企业，得10分。（未来产业包括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
行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得5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
行业属于以下传统特色产业，得2分。（传统特色产业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模具制造业）
	10分

	19
	
	
	行业属于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高成长性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同比）达到50%，得10分。
上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同比）达到100%，得20分。
	20分

	指标评分
	120分


注：标※的是针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指标标准。
“8+8+4”产业界定的主要依据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高质量建设国际科创制造强市的实施意见》（东府〔2024〕1号）、《关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未来产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东府办〔2024〕18号）、《关于确定我市工业支柱产业及特色产业的通知》（东府办函〔2011〕480号）等文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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